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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加速推动全球社会迈向智能化阶段，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1]。在人工智能技术体系不断成熟与数智治理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算法模型、算力基

础设施与数据要素正在加速融入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领域[2]。联合国通过《全球数字契约》将数字公共基础设

施与人工智能治理纳入全球合作框架[3]，欧盟“数字十年”计划与《人工智能法案》相继出台[4][5]，OECD、世界银

行等国际组织持续推动数据治理、GovTech发展以及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相关框架建设[6][7]。在数字政府持续

深化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探索新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与制度安排，治理实践由数字化建设向

数智化迈进[8]。

然而，在数智化加速推进的同时，治理能力结构面临新的系统性挑战。第一，技术迭代与制度适配之间仍

存在明显时间差。随着算法系统逐步嵌入决策、监管与公共服务流程，透明机制、责任界定与人类监督体系亟

须同步完善，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制度压力。第二，治理风险形态正在升级。从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问题，进一步

延伸至模型可解释性、算法偏差与生成内容可信度等复杂风险，技术嵌入对治理可靠性与合法性提出更高要

求。第三，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制度供给能力与技术应用深度方面差异显著，治理能力结构呈现不均衡状态，

既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也可能扩大数字鸿沟。当前多数数字政府评估体系侧重在线服务水平或技术应用广度，

难以全面反映智能社会背景下政府治理的真实状态。

在此背景下，本报告提出“数智赋能政府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能力识别为核心导向，构建覆盖数智赋能

社会治理、数智赋能公共服务、数智化保障支撑与数智化公众参与四大维度的结构化框架，系统刻画政府在数

智化转型中的能力形态与运行状态，提供一套可对话、可比较、可改进的能力识别工具，为各国在智能社会背

景下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结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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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数智化政府治理发展态势

遍强调辅助决策而非替代决策。OECD与UNESCO发
布的《G7公共部门人工智能工具包》指出，人工智能嵌
入政府体系时应加强制度与能力建设，公共部门在使
用人工智能时必须同步建立安全、可靠与可问责的制
度框架，并将伦理与治理原则转化为可操作规则[5]，从
全球范围看，智能应用仍呈现出场景分散、区域差异明
显的特点，其发展程度与既有数据治理能力和制度成
熟度密切相关。

（二）国际组织与主要经济体的
         制度推进路径

当前国际数智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是各类主体
不再把数字化视为单项技术改革，而是通过制度化工
具持续重塑政府运行的组织方式与责任结构。这种制
度化转向，使数智治理从政策倡议逐步进入规则、评估
与执行机制并行的阶段。

在国际组织层面，联合国通过议程整合将数字问
题嵌入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数字契约》明确将数字合
作、数据治理与人工智能治理纳入多边合作议题[6]。这
一制度安排并不直接规定技术标准，而是通过政治确
认与多边承诺形成持续议题压力，使数字鸿沟、能力差
距与人工智能风险问题成为长期国际协商内容。联合
国电子政务调查的周期性发布则提供了一个持续监测
工具，使发展水平差异与能力不足问题能够被量化呈
现。联合国路径的实质，是将数智治理与发展议程、权
利议程绑定，形成持续的制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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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政府的发展呈现出较为清晰的阶段性特
征。联合国对193个成员国的评估显示，数字公共服务
覆盖面持续扩大，但不同国家在基础设施、数据治理能
力与制度保障方面差异明显，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不均
衡分布特征[1]。这一现实表明，数字政府的演进并非线
性跃迁，而是在不同发展基础上逐步推进的过程。

早期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政务流程的电子化与服
务渠道的线上化。政府通过建设统一门户、电子申报系
统和在线服务平台，提升公共服务的可达性与行政效
率。在这一阶段，数字技术主要承担工具性角色，用于
优化既有行政流程。联合国长期采用在线服务指数、通
信基础设施指数与人力资本指数衡量电子政务发展水
平，强调三者共同构成数字政府的基础条件[1]。世界银
行GovTech成熟度指数（GTMI）亦将“核心政府系统与
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列为评估重点，指出基础系统的稳
健程度直接影响后续整合能力[2]。这一阶段的治理结
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主要成果体现在服务形式
与行政效率的改善。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政府运行转向数据
整合与共享机制建设的新阶段。OECD提出，数据应被
视为公共部门的战略资产，并通过制度安排促进跨部
门共享与复用，用以支撑政策设计、服务改进与绩效评
估

[3]    
，且2023年发布的OECD数字政府指数中进一步将

“数据驱动型公共部门”作为核心维度之一，强调数据
治理规则、互操作机制与数据质量管理的重要性[4]。在
这一阶段，政府决策与公共服务逐步依赖数据监测与
分析工具，运行透明度与可量化程度明显提高，但核心
决策责任仍然掌握在人类行政主体手中。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推动部分国家在特
定场景中探索智能辅助应用。风险识别、趋势预测、资
源调度与智能客服等应用逐步扩展，但其部署方式普

（一）数字政府向智能化治理的
         演进趋势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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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Group.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 World Bank Group Approach[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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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的制度创新在于将数字政府建设抽象为一
套可对照、可评估的治理能力结构。其《数字政府政策
框架》提出六个维度，包括数字优先设计、数据驱动型
公共部门、政府即平台等[1]。这一框架的关键意义在
于，它把数字化转型从“部门项目是否上线”转变为“政

府是否形成协同、数据共享与责任分配机制”的问题。
成员国在参与评估与同行审议时，不仅需要报告技术
建设情况，更需要说明制度协调与数据管理安排。数智
治理因此被纳入公共管理结构改革的议程。

世界银行则通过成熟度评估与项目支持，将数字
转型拆解为可分阶段实施的改革任务。GovTech成熟
度指数覆盖近200个经济体，其目的在于识别政府在
核心系统、在线服务、公众参与及制度保障方面的结构
短板[2]。与单纯排名不同，这一指数被用于政策对话与

融资决策，从而将评估结果直接转化为改革优先序安
排。近年来提出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框架进一
步强调，身份体系、支付系统与数据交换机制构成数字
服务供给的底层结构[3]。

表1  联合国主要制度工具

制度工具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

全球数字契约

未来契约

AI Advisory Body 报告

SDG 与数字转型整合

UN E-Government Survey

Global Digital Compact

Pact for the Future

Governing AI for Humanity

Digital for SDGs Initiative

双年

2024

2024

2024

持续

发展差距与能力评估

数字合作与AI治理多边框架

数字议题纳入全球治理议程

AI全球治理倡议

数字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监测

峰会通过

政治承诺

咨询机制

发展框架

年份 制度侧重点 推进方式文件/政策

表2  OECD主要制度工具

制度工具

数字政府战略建议
Recommendation

on Digital Government Strategies 2014 全政府数字化转型原则
协同与能力建设

理事会建议
成员国政策对齐

数据驱动型
公共部门报告

The Path to Becoming
a Data-Driven Public Sector 2019 数据作为战略资产 政策建议

AI原则 OECD AI Principles 2019 可信AI、问责、透明 成员国采纳原则

数字政府
政策框架（DGPF）

Digital Government
Policy Framework 2020 六维能力结构

（数字优先、数据驱动等）
框架评估

与同行审议

数字政府指数（DGI） OECD Digital
Government Index

2023
2025 成熟度量化比较 指标化测量

G7 AI Toolkit
（联合UNESCO） AI in Public Sector Toolkit 2024 公共部门AI风险管理 工具化框架

年份 制度侧重点 推进方式文件/政策

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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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Regulation (EU) 2024/903 (Interoperable Europe Act)[S]. 2024.
United States Congress. 21st Century Integrated Digital Experience Act (Public Law 115-336)[S]. 2018.
United States Congress. Found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ct (Public Law 115-435)[S]. 2019.
NIS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AI RMF 1.0)[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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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采取了以法律规则推动协同的路径。《数字十
年政策方案2030》设定统一目标与监测机制，为成员
国提供共同进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公共部门互操作
性条例》明确成员国在跨境数字公共服务设计与数据

交换方面的责任，并建立协调与评估机制[1]，进一步以
立法形式明确公共部门互操作的实施机制和协作要
求，使相关目标进入制度化落实阶段，互操作性因此从
技术标准问题上升为法律义务。

美国的制度路径体现为将数字服务体验与数据治
理能力通过立法和行政规范固化为合规要求。《21世
纪综合数字体验法案》要求联邦机构改进网站与数字
服务质量，并授权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实施细
则，从而把用户体验提升纳入法定责任[2]。与此同时，

《基于证据政策制定基础法案》确立联邦数据管理与开

放数据的制度框架，使“以数据改进政策”成为跨机构
义务[3]。在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方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院（NIST）发布AI风险管理框架，为公共部门和
企业提供统一的风险管理结构[4]。这种路径强调通过
法律与技术标准相结合，稳定数智治理的责任边界。

表3  世界银行主要制度工具

制度工具

GovTech
Maturity Index GTMI 2020/2022/2025 成熟度分组诊断 指标评估

GovTech
Global Partnership GGP 持续 政策对话与能力建设 项目支持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框架

DPI Approach 2024/2025 数字身份
支付、数据交换 底座能力框架

年份 制度侧重点 推进方式文件/政策

表4  欧盟主要制度工具

制度工具

数字十年政策方案
Digital Decade Policy

Programme 2030 2022 数字公共服务目标 监测机制

数据治理法 Data
Governance Act 2022 数据中介与共享 法规

数据法 Data Act 2023 数据访问与使用权 立法

互操作条例
Interoperable

Europe Act 2024 跨境公共服务互操作 法律义务

人工智能法案 AI Act 2024 风险分级监管 统一监管

数字身份框架 eIDAS Regulation 2014/2024修订 跨境电子身份 法律框架

年份 制度侧重点 推进方式文件/政策



04Government of Singapore. Digital Government Blueprint[R]. 2020.
Digital Agency (Japan). Priority Pla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 Digital Society[R]. 2025.

1

2

表5  美国主要制度工具

制度工具

21st Century
IDEA Act 公共法115-336 2018 数字服务体验 法律

Evidence Act 公共法115-435 2019 数据治理
与证据能力 法律

Federal
Data Strategy 联邦数据战略 2020 数据资产管理 战略框架

NIST AI RMF 1.0 AI风险管理框架 2023 风险管理结构 技术标准

Executive Order
14110 AI行政令 2023 安全与可信AI 行政命令

OMB AI Guidance
(M-24-10) 行政备忘录 2024 联邦AI治理 行政规范

年份 制度侧重点 推进方式文件/政策

亚太国家更多通过中央协调机制与国家级推进计
划强化整合能力。在智能社会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的
政策导向更加突出技术与治理协同，通过人工智能专
项行动、智能社会标准化指引以及政务数据共享条例
等制度安排，将智能应用推广与数据基础制度完善、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步推进；新加坡《数字政府蓝
图》提出以共用数字平台与统一身份体系支撑跨部门

服务整合[1]，强调集中建设能力以减少重复开发；日本
数字厅发布《数字社会重点计划》，以年度优先事项方
式明确跨部门改革任务与时间表，并通过内阁批准增
强执行力[2]。这些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治理逻辑：数字转
型需要在组织结构与执行机制层面持续协调，而不仅
依赖技术创新。

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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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亚太国家主要制度工具

国家

中国

新加坡

日本

顶层规划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数字政府、数字基础设施
数据资源体系整体统筹

中央规划
统筹推进

政策/文件 制度重点

2023

行政法规 《政务数据共享条例》 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
共享责任与安全边界

国务院
条例2025

数据制度改革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
数据要素作用2025年工作要点》

数据产权、确权授权
流通机制

国家数据局
年度部署2025

AI国家行动 《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的意见》 AI嵌入政务与治理体系 国务院

专项行动2025

标准体系 《智能社会发展
与治理标准化指引（2025版）》

智能应用场景
社会影响评估指标 标准化指导2025

国家蓝图 Digital Government Blueprint 共用数字能力
以用户为中心服务整合 国家蓝图2020

数字国家战略 Smart Nation Initiative 数字基础设施与智能城市 总理办公室
统筹持续

数字身份体系 National Digital Identity (NDI) 统一身份认证与授权机制 国家平台2018‒

机构重组 Digital Agency 成立 跨部门数字协调机构 内阁
直属机构2021

国家推进计划
Priority Pla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 Digital Society（2025版） 年度优先事项与跨部门协同 内阁批准2025

��

年份 推进方式制度工具类型

国际组织与主要经济体在制度路径上呈现出三种
互补方式，即通过评估框架塑造政策方向，通过法律规
则明确责任边界，通过实施计划与成熟度工具推动阶
段性能力建设。这些路径共同表明，数智治理已从技术

部署阶段转入制度结构持续调整阶段，其核心不再是
应用新技术，而是如何在既有行政体系内形成稳定、可
持续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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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智治理发展的共同趋向

数智治理的发展，并不只是技术工具的更新，而是
治理结构运行逻辑的转型。从数字化阶段到数智化阶
段，变化的核心不在于系统数量的增加，而在于制度安
排与运行方式的重构。早期数字系统主要承担流程优
化与效率提升功能，其作用方式是嵌入既有行政结构
之中，对原有流程进行技术性改造；而在当前阶段，围
绕数据共享、互操作规则与算法治理所形成的一整套
制度框架，正在反向塑造行政运行方式本身。

这种结构变化首先体现在责任配置的转型。数智
系统的部署不再被视为纯粹的技术决策，而是被纳入
合规审查与风险评估框架之中。治理关注点由事后监
督转向事前审查，由运行结果的追责转向制度条件的
预设。数字化决策过程本身成为需要论证、备案与持续
评估的制度行为。责任因此从执行阶段向设计阶段前
移，治理节奏也随之发生调整。

其次，数据在治理结构中的制度地位显著上升。数
据不再仅作为部门职能的附属资源存在，而逐渐形成
围绕产权界定、访问规则、共享义务与安全责任所构建
的独立制度体系。数据逐步从部门附属资源转变为需
要专门规则加以配置、共享与问责的治理对象，这意味
着行政权力的一部分被重新组织到数据治理框架之
下，部门之间的边界也从技术接口层面转向制度边界
层面。

再次，公共服务的评价方式正在发生转换。数字化
建设早期强调系统覆盖与渠道上线，而在数智阶段，评
价重心逐渐转向运行质量、服务一致性与过程可验证
性。数字服务不再是附加功能，而成为基本运行条件；
服务体验与响应质量逐步进入合规范畴。治理评价因
此由建设规模导向转向运行表现导向。在此基础上，人
工智能的引入提升了透明性、可解释性与安全性的制
度要求。技术权力不再依赖行政裁量的单一判断，而被
纳入持续监督与风险控制框架之中。数智治理由此呈
现出一个显著特征：技术能力的扩展与制度约束的强
化同步发生，二者共同构成新的运行结构。

与此同时，包容性逐渐成为数智治理制度结构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智治理框架中，公平、可及与多
元参与逐步得到重视。包容性不再只是发展目标或政

策口号，而开始转化为制度设计与运行规则的一部分。
技术部署、数据采集与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需要在制度
层面回应不同能力结构与社会差异的存在。这种变化
并不表现为单一政策措施，而是体现为治理价值取向
的结构调整，在追求效率提升与能力扩展的同时，将公
平性与普遍性作为制度运行的内在条件之一。

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系列成果



二、数智赋能政府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随着平台体系基本建成，数字政府发展的重点逐
步转向技术底座的适配能力。遗留系统分散、数据标准
不统一以及资产与风险状况缺乏整体掌握，在实践中
对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应用的规模化推进形成持续压
力。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创新项目能够在特定场景运
行，但在跨部门、跨区域推广时往往面临成本上升与协
同复杂度增加，拓展路径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在已有公开审计资料较为充分的国家中，遗留系
统问题被视为影响公共部门数据与智能能力扩展的重
要结构因素。英国政府指出，关键公共服务仍依赖数十
年历史的遗留技术，且遗留技术比例在中央政府部门
被估算为2024年约28%；在警务与NHS机构中遗留系
统比例差异更大，部分可达60%—70%[1]。该评估同时
指出，遗留系统不仅推高维护成本，也降低服务可靠性
并扩大网络攻击面。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在2025年
对联邦关键遗留系统的更新审查中也强调，联邦政府
每年IT支出中很大比例用于运行与维护既有系统，遗
留系统成本高且更易暴露网络安全风险，相关推进仍
处于持续调整过程中[2]。遗留系统的核心挑战之一是
资产与技术知识的不透明。遗留系统往往缺乏维护文
档、使用已经稀缺的技能且不存在集中记录，使得组织
无法对其可用性、兼容性和安全性进行全面评估，从而
在预算与人员配置层面形成长期运维压力。

技术底座与数据体系适配压力的另一个现实表现
是数据存在但不可用。一项关于公共部门数据治理的
综合研究指出，公共部门数据治理框架在实际运行中
普遍表现为机构碎片化、数据所有权分散、标准不一致

和职责监管模糊，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数据作
为战略资产的管理与复用效率[3][4]。碎片化的数据资产
导致数据整合成本上升、共享效率低下和信任基础薄
弱，最终限制了数据驱动分析与智能化工具在政策制
定与服务优化中的规模化应用。同样，OECD关于政府
中 AI 战略使用的实证分析显示，政府 AI 项目常常受制
于难以访问高质量、可共享的数据以及跨机构共享机
制不足，这在实践中影响智能系统从试点向全面部署
的节奏，并对跨部门数据使用的一致性提出更高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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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底座与数据体系的
         适配

智能系统进入公共决策与服务流程之后，在部分
经济体中，评估框架、责任配置和监督机制仍处于持续
完善过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应用的规模化扩展
节奏。多个国际评估指出，公共部门AI项目数量持续增
长，但不少项目仍停留在探索、试点或局部部署阶段，
向规模化扩展的路径并不稳定。政府在推广AI时普遍
面临衡量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缺乏统一指标来评估成
本节约、服务质量改进或风险控制效果，从而对持续投
入与扩展决策提出更高要求[6]。在缺乏可比较、可验证
的评价体系情况下，AI项目往往停留在局部实验，规模
化路径呈现阶段性推进特征[7]。

当算法参与行政决策时，责任主体不再单一。决策
结果可能受数据来源、模型设计，以及人工复核等多重
因素影响。在这一背景下，责任划分变得复杂。欧洲数
据保护委员会在关于自动化决策与算法透明度的意见
中指出，公共机构在使用算法系统时，必须明确界定数
据控制者与处理者责任，并确保存在可追溯的决策路

（二）智能技术进入治理流程后
         的制度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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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的有效运行还依赖数据质量、流程重构
和人员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许多政府在推进
数字与智能化改革时，组织能力建设的复杂性不断显
现，尤其体现在数据治理能力与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协
同程度上[3]。此外，世界银行在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实
践中发现，若未同步进行流程再设计与人员培训，技术
引入会导致效率提升有限甚至引发新的管理负担

[4]
。

这表明，智能系统制度化运行不仅取决于模型可行性
更取决于制度承接能力的匹配程度。   当组织结构与能
力建设尚在调整过程中， 智能系统的制度承接通常呈
现渐进式特征。

径，否则将难以满足合法性与问责要求[1]。同样，欧盟
强调高风险AI系统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和人类监督

[2] 
。

在责任边界与人机分工规则尚未完全清晰的情境下,
一部分机构在高影响决策领域采取更为审慎的策略 ,
应用扩展呈现稳步推进态势。

当数据与模型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输入后，风险
形态呈现多维叠加特征。第一类是可用性风险，即系统
遭受攻击或故障时关键服务中断，影响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连续性[5]。第二类是完整性风险，即数据或内容
被污染、被操纵或存在系统性偏差，并进入了决策流
程

[6]
。 第三类是可追溯性风险，在多源数据、算法组件

与外部供应商共同参与的情况下，责任界定与证据还

原复杂度显著提升，问责链条需要更加清晰的制度安
排予以支撑[7]。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风险治理的重
点逐步从单一的数据质量改进，转向对连续供给能力
与全过程可审计机制的系统化保障。

近年来公共部门面临的网络韧性压力在全球范围
内持续上升。多个国家的公共行政系统与关键基础设
施遭遇勒索软件与网络攻击事件，服务连续性与信息
安全成为关注重点。在欧盟情境中，公共行政、交通、金
融与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均被纳入更严格的网络与信
息安全义务框架，强调跨境协同与关键服务保护[8]。美
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事件报告法》推动建立统一的
重大网络事件报告机制，要求关键主体在限定时间内
上报事件并披露赎金支付情况[9]，体现出对关键基础
设施风险可见性与响应机制的制度强化趋势。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改变了风险形
态。当训练数据、检索语料或外部知识库包含低可信或
被操纵的信息时，模型输出可能携带隐性偏差。当输出
内容被直接用于材料撰写、研判分析或决策支持时，错
误便由参考信息转化为治理输入。在此背景下，风险管
理逐步从单点控制转向覆盖数据来源、模型输出使用
方式以及持续监测与事件响应机制的全流程安排。美
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
架提出以治理、风险识别、测量与管理为核心的结构性
安排[10]，为公共部门在全生命周期内嵌入风险控制提
供了可操作路径。

（三）数智治理中的风险
         结构转型

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系列成果



09

当人工智能系统被嵌入公共部门运行流程时，透
明、可追溯与可解释能力逐渐成为制度运行的重要条
件。风险不仅包括技术误判，还涉及权利侵害、偏差放
大以及由不透明引发的信任损耗，公众与监督机构对
过程透明度与责任归属的要求不断提升。ISO/IEC 
42001人工智能管理体系标准提出建立系统化的管理
与记录机制，以提升透明度、可靠性与可追溯性[1]。在
公共部门场景中，这意味着需要将责任链条嵌入技术
链条，确保数据来源、模型版本、调用记录与引用均可
还原，以支持持续监督与制度问责的实现。

在数智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体系普遍通过在线化
与智能化实现流程优化与效率提升。随着在线渠道嵌
入服务流程，关注重点逐步从是否提供数字入口转向
服务是否能够有效覆盖在服务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的
群体。可及性问题正在从覆盖率指标转向实际可获得
性问题，并与AI应用扩展叠加。

全球连接差距仍然构成数智公共服务推进中的重
要结构变量。联合国宽带委员会指出，全球仍有约三分
之一人口未接入互联网，其中低收入国家与弱势群体
面临更高比例的未连接风险[2]。这意味着，在讨论数字
公共服务智能化之前，连接条件本身仍是决定可及性
的基础性变量。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可能对服务差距
产生结构性影响。OECD在关于政府使用人工智能的
政策分析中明确指出，公共部门部署AI系统可能因数
据偏差、能力差异或算法设计问题而扩大既有数字鸿
沟，并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利处境[3]。相关文件提出，政
府在推进AI应用时，应将包容性与公平性纳入风险评
估框架，而非仅作为社会福利议题处理[4]。这一趋势表
明，可及性议题正在与数据安全和系统稳定性并列，成
为数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变量。

当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向线上渠道倾斜时，线下服
务能力的弱化成为部分国家关注的结构性议题。多国
在数字政府转型评估中反复指出，如果资源配置与绩
效考核过度偏向数字渠道，线下窗口、电话支持与社区
服务网络可能被压缩，导致低能力或无法稳定接入网
络的人群面临更高的获取成本。英国国家审计署在对
数字化转型的评估中指出，政府在推进数字优先策略
时，必须确保替代渠道仍然可达，否则会影响弱势群体
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5]。类似讨论也出现在欧盟
的数字包容政策文件中，强调需要通过“多渠道并行”
的方式保障公平[6]。

数字公共服务的关注重点正逐步从覆盖率指标扩
展至实际可获得性。连接条件、能力结构与渠道配置共
同决定服务能否真正触达目标群体。随着人工智能在
公共部门的进一步嵌入，如果可及性议题未能同步纳
入制度安排与风险管理框架，既有差距可能在新的技
术环境下呈现延续性特征。相应地，治理框架需要将可
及性纳入风险管理与制度设计层面，通过连接保障、能
力建设与组合供给安排，确保数智化进程不会削弱公
共服务的公平基础。

（四）数智公共服务的
         可及性分化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IEC 42001:202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Management system[S]. 2023.
Broadband Commis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tate of Broadband 2024: Leveraging AI for Universal Connectivity [R]. Geneva: ITU & 
UNESCO, 2024.
OECD. AI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Protection in OECD Countries[R/OL].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5-06-19[2026-02-27].https://www.oecd.org/en/pub-
lications/ai-and-the-future-of-social-protection-in-oecd-countries_7b245f7e-en.html.
OECD. AI in the Public Secto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3.
National Audit Office (U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government: addressing the barriers to success [R]. London: NAO, 2023.
European Commission. 2030 Digital Compass: the European way for the Digital Decade [R].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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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智赋能政府治理指标体系结构

指标体系构建依据针对性、价值导向性、可操作性
原则和动态性原则，有针对性地甄选和设计指标。在指
标设计上，考虑评价对象、评价目标，以及动态发展需
求；构建符合全球发展趋势的数智赋能政府治理评价
指标体系。

针对性原则：评价指标要针对特定对象和特定目
标，准确刻画和描述对象系统的特征，涵盖评价对象所
需的基本内容，关注评价对象的特殊属性，选择的指标
应能够将评价对象与其他群体显著区分开。

价值导向原则：政府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
价值，因此指标的设计应该符合全球发展趋势，并以推
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生态保护为重点，构建符合全球发
展趋势的数智赋能政府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本指标应
围绕增强数智赋能，提升政府治理这一价值导向。

可操作性原则：每一个评价指标都要求能够被观
测与可衡量，具有明确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且设计
要能够尽量规避或降低评价数据造假和失真的风险，
评价指标数据应尽可能地公开和客观获取。考虑到获
取成本和难度问题，一般情况下，评价指标的数据应易
于采集，观测成本不宜太大。

动态性原则：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的某个时
间窗内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事物发展的变化
以及评价目标的改变，也需要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动
态调整，以适应治理环境的变化和需求的演变。

当前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并非集中于单一技术
应用领域，而是沿着运行结构展开。技术底座与数据体
系的适配程度，构成治理运行的基础条件；制度承接与
责任配置的清晰程度，决定智能技术能否嵌入核心流
程；在此之上，风险形态的叠加使安全与可信能力成为
稳定运行的关键变量；而公共服务与参与结构的差异，
则将这些能力差异具体化为公众层面的实际体验。

当治理分化逐渐体现为能力结构的差异时 ，评价

框架本身也需要转向能力识别逻辑。指标体系的构建
与优化正是在这一运行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展开。其划
分方式是围绕治理运行中四类关键能力板块进行组
织：社会治理响应能力、公共服务运行能力、制度与基
础支撑能力及公众参与整合能力。通过对这四类能力
的结构化刻画，指标体系得以将分散的治理表现纳入
同一分析框架之中。

（一）指标构建原则

图1 研究路线

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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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路线如图1所示，首先，根据VFT方法，对全球
的相关重要政策进行内容分析，提取重要的政策目标
和实施手段，作为指标备选依据。为了建立一个全面且
可操作的政府治理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进行广泛的研
究和收集资料。首先，收集已有的关于数字政府建设以
及政府数据的研究文献和资料，这些文献和资料可以
来自学术期刊、会议论文、政府工作报告、咨询公司报
告等渠道。其次，对这些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归纳，
包括对指标的选取、分类、权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以确定其中的二、三级指标条目。最后，通过案例分析
提取和增删备选指标，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分
析评估，建立起一个既具备全面性，又能够实际应用的
数字政府评价指标体系。

为应对复杂的现实情境和多变的治理目标，依据
数智赋能政府治理的内在机理，从2019年到2023年，
指标体系与时俱进，一系列的更新和调整响应了数字
经济扩张、人工智能技术飞跃、全球疫情挑战以及经济
复苏压力等关键性阶段主题，凸显了不同时期政府治
理的重点和趋势。指标的增删基于严格的筛选依据和
评价方法。新增指标的筛选依据主要包括政策导向、技
术发展趋势、社会需求以及数据可得性。对于剔除指
标，主要依据是政策完成度、技术过时性以及环境变
化。每年的指标调整均经过政府治理领域专家多轮讨
论和严格论证。图2总结了5年内指标的动态演变过程。

2019年评价的主题为：大数据+政府治理效能评
价侧重于政府治理的绩效和能力评估，包括治理绩效、
治理能力、制度保障、公众参与四个维度。

2020年着重对治理效果和治理能力两个维度进
行修正和补充，突出了在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优化和数
字新基建等领域数智赋能的重要性。新增相关指标突
出数智赋能的重要性，捕捉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和推动技术创新方面的治理策略，确保指标体系能够
及时反映政策重点和技术发展的变化。

2021年对指标体系维度进行结构调整，取消治理
绩效和治理能力两个维度，并将其修正为社会治理和
公共服务两个维度，弱化评价中的效能属性，着重凸显
政府的服务和治理职能。此外，考虑到新冠疫情给政府
治理带来挑战，新增应急管理指标以衡量地方政府利
用数字技术管控疫情风险的能力。

2022年评价指标微调，力求捕捉各地政府在全球
疫情复杂环境下的治理效能。该年度删除了已达成的
政策目标，如脱贫攻坚为响应后疫情时代的治理挑战，
新增疫情治理能力指标，旨在衡量城市在面对公共卫
生危机中的韧性；剔除了与当前政策重点不符的指标，
如生态环境治理，以确保指标体系与政策导向的一致
性。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兴起，智能问答等相
关指标也被加入评估，以反映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考虑
到疫情后的经济恢复需求，新增旅游指标，关注服务行
业的复苏情况，体现对经济恢复的重视。

2023年的指标体系进行了重要调整，以更好地应
对疫情后的新挑战和机遇，聚焦于疫情后经济活力的
恢复、人工智能的发展布局，以及社会的包容性和关怀
增强。移除原有与疫情相关的应急治理能力指标，新增
市场监管和数字经济指标衡量政府稳定经济环境和促
进经济复苏的治理效能，这反映了对疫情后经济恢复
的重视以及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关注。同时，鉴于疫情之
后就业压力的增加，新增教育、就业保障和人才服务指
标，评估政府通过数字化手段支持就业和职业发展的
能力，凸显对社会民生问题的关注。

（二）2019—2023数智赋能
         政府治理指标体系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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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9年—2023年数智赋能政府治理评价指数体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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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年间，全球数字政府进入由功能扩展
向运行质量与风险控制并重的阶段。随着在线服务体
系逐步成熟，各国公共部门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再只是
系统建设和覆盖规模，而是如何在复杂环境下保持稳
定运行、提升响应效率，并应对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新风
险与新机遇。因此，2025版指标体系对既有框架进行
了系统性重构，将治理的响应速度、服务的智能供给、
算力与安全的底层保障以及公众多渠道参与等要素纳
入核心考察范围。在保持总体指标数量适度压缩（约
10%）的同时，新版体系实现了由建设导向向效能导
向、由物理计数向算法度量的评价转型，从而为更加精
准地刻画数字政府现代化水平提供了科学工具和制度
支撑。

（三）2025年数智赋能政府
         治理指标体系

A 维度：数智赋能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数字政府转型中的关键领域，其数字
化水平直接关系到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应对风险事件
以及维持公众信任的能力。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公共
管理流程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已从单纯的行政执行领
域，转向以数据支持、智能分析与实时反馈为基础的运
行体系。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既涉及政府在风险情境
中的组织协调与响应效率，也反映政府与社会之间的
互动质量及信任基础。

在评价逻辑上，本维度围绕三个核心能力展开测
量。第一是风险识别与应急响应能力，即政府在突发事
件或公共风险出现时，是否能够实现快速判断、资源调
度与有效处置。第二是公众信任与治理声誉表现，反映
政府在数字传播环境下的社会评价状况以及治理结果
的社会感知。第三是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体现政府在
开放环境中回应社会关切、处理虚假信息以及维护信
息秩序的能力。这三类能力共同构成数字化社会治理
体系的运行基础。

近年来，全球社会治理的技术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应急管理体系逐步由物理设施与组织架构建设，转向
以数据整合、风险预测和智能调度为特征的体系化运
行模式。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技术被用于提升风险预
警和资源配置效率，使单纯以设施建设规模衡量治理
能力的方式逐渐失去解释力。同时，在高度网络化的信
息环境中，舆情扩散速度显著提高，公众评价对治理稳
定性的影响增强，政府在回应效率与信息透明度方面
的表现成为重要观察变量。

基于上述变化，本指标体系在社会治理维度进行
了优化。原有侧重事后结果或设施建设的指标被弱化，
转而强调响应效率、体系运行能力与社会反馈表现。例
如，将单纯的事件数量指标与被动处置指标调整为快
速响应能力，以更准确反映治理过程中的动态表现；引
入智能化应急体系指标，用以衡量数据与算法在风险
管理中的整合程度；通过治理声誉与公众反馈指标，反
映社会感知层面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对缺乏区分度
或已普遍具备的建设类指标进行整合或删除，以增强
体系的比较价值。

B 维度：数智赋能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数字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最直接的制
度接口，其运行质量直接影响公众对数字化转型的实
际感受。在数智治理环境中，公共服务不仅承载基本行
政职能，更成为技术应用与制度绩效交汇的关键领域。
因此，对公共服务维度的评估，既反映政府运行效率，
也揭示技术嵌入公共部门后对服务供给方式与质量结
构的影响。

在评价逻辑上，本维度围绕三个核心层面展开。第
一是服务供给效率与可达性，即政府是否通过数字化
与智能化手段优化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并降低获取成
本。第二是回应质量与专业化程度，即政府在回应公众
诉求时是否具备内容完整性、问题解决能力与解释透
明度，而不仅仅追求响应速度。第三是服务覆盖的领域
广度与结构延展性，反映数字技术是否支撑公共服务
向创新保护、专业监管和新兴产业支持等领域拓展。这
三个方面共同构成数智赋能公共服务的核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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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公共部门广泛引入自动化工具与人
工智能系统，以提升内部办公效率和前端服务响应能
力。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辅助系统被应用于文书处
理、政策解释与咨询答复等场景，在此背景下，评价重
点逐步转向服务质量、专业程度与实际问题解决效果。

同时，随着技术应用趋于常态化，部分早期以设施
或项目建设为导向的指标逐渐丧失区分度。基础系统
普遍建成后，其存在与否不再具有解释力。相比之下，
服务内容的专业化程度、回应质量、跨区域协同能力以
及智能辅助工具的实际应用深度，更能反映数字公共
服务的真实运行状态。因此，本指标体系在公共服务维
度进行了结构优化，强化质量导向与运行导向指标，弱
化或整合缺乏动态差异的建设类指标。

在具体调整上，新增回应质量指标，以更准确衡量
政府在复杂问题场景中的专业回应能力；引入智能办
公与自动化辅助应用指标，用以观察人工智能在内部
运行中的嵌入程度；拓展专业化服务领域指标，以反映
数字政府在创新保护与产业支持等方面的延伸能力。
与此同时，对长期固化、缺乏年度变动或仅反映建设完
成状态的指标进行整合或删除，以提高评价体系的区
分度与动态解释力。

C 维度：数智化保障支撑

数字基础设施与制度保障构成数字政府运行的底
层条件，其成熟程度直接影响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安全
性与可持续运行能力。在数据与算法深度嵌入公共部
门运行流程的背景下，保障能力不仅体现为技术资源
的可获得性，也体现在制度安排的适应性以及组织能
力的持续更新水平。

在评价逻辑上，本维度从基础设施能力、安全治理
能力、制度响应能力与组织数字能力四个层面展开。基
础设施能力包括算力资源、数据处理环境与平台支撑
条件，是数据驱动与算法应用得以运行的前提。安全治
理能力涉及数据保护、系统防护与风险应对机制，是保
障数字化运行稳定性的关键。制度响应能力反映政府
是否能够围绕新兴技术形成清晰、可执行的政策与监
管安排，是技术应用合法性与规范性的基础。组织数字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进入加速阶段。公共部门对高性能计算资源
与数据整合能力的需求明显上升，算力布局与平台整
合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数字政府成熟度的重要因素。同
时，多国在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方面强化监管要求，数
据泄露与系统攻击事件的发生使信息安全从技术议题
转向治理议题，安全能力成为数字政府可信运行的核
心条件。在制度层面，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与数据治
理出台框架性文件与风险管理指引，强调透明度、可追
溯性与问责机制。制度响应能力不再体现在政策数量，
而在于政策是否能够与技术实践形成有效衔接。与此
同时，随着数字技术应用范围扩大，单一领导层面的能
力评价逐渐转向组织整体数字能力评估，更关注群体
技能结构与持续培训机制，以反映制度运行的真实支
撑水平。

基于上述变化，本指标体系在保障支撑维度进行
了结构优化。强化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能力指标，以反
映公共部门在高强度数据处理环境中的运行条件；引
入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框架指标，衡量制度层面对新兴
技术的规范化能力；设立数据安全事件指标，以观察安
全治理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同时，对仅反映机构设立
或政策数量的建设型指标进行整合，以增强体系的比
较价值与解释力。

能力则体现公共部门整体人员结构与技能结构对数字
技术的适应程度，是技术落地与制度执行的现实条件。
这四类能力共同构成数字政府运行的底层支撑结构。

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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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5数智赋能政府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D 维度：数智化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数字政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
行状况直接影响政府透明度、社会协同水平以及制度
信任的形成。在数字环境中，公众不再仅作为政策接受
者，而是通过多种数字渠道参与信息表达、意见反馈与
问题协商。数字化参与机制的成熟程度，既反映政府开
放程度，也反映社会治理结构的包容性与互动性。

在评价逻辑上，本维度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
政府数字传播与公众互动能力，即政府是否能够通过
多渠道传播体系与公众保持稳定、持续的沟通，并对社
会关切形成及时回应。第二是公共服务交互机制的整
合程度，体现公众在获取信息与提交诉求时是否具备
清晰、统一且可持续的接入路径。第三是公众的数字体
验与可及性，衡量交互过程是否便捷、反馈是否精准，
以及不同群体是否能够平等参与。这三个方面共同构
成公众参与能力的结构基础。

近年来，全球数字传播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多平台
并行与内容形态多样化成为常态，单一渠道的传播力
指标已难以反映公众互动的真实状况。与此同时，公共

部门逐步整合分散的咨询、投诉与反馈入口，通过统一
接入系统或多渠道融合机制提升公众参与的便利性。
在技术层面，智能客服与自动化应答工具开始被应用
于公共服务交互场景，以提高响应效率并应对规模化
咨询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指标体系对公众参与维度进行结
构优化。传播能力指标由单一渠道测量转向多渠道互
动整合度，强调跨平台数据整合与互动广度。公共服务
交互指标从单一意见收集功能转向综合接入与反馈机
制能力，反映服务入口的整合水平与可持续性。同时，
引入智慧交互能力指标，用以衡量政府在规模化交互
环境中保持响应效率与一致性的能力。对难以形成统
一测量标准或缺乏持续差异的建设类指标进行整合，
以增强体系的比较价值。

通过对指标的论述和分析，对原有指标进行补充
优化，最终，构建由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42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数智赋能政府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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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采用德尔菲法，此次
邀请17位专家按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三轮打分，对每轮
的打分结果进行结构化处理，根据各专家最终轮打分
结果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确定初步的权重方案。在此基

础上，根据当前数智赋能政府治理的发展阶段和评价
目标进行权重的调整，最后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如表
7所示。

表7  指标体系权重

代码

A 30.00%数智赋能
社会治理

B 35.00%数智赋能
公共服务

二级指标%
7.50%

7.50%

12.00%

12.00%

12.00%

12.00%

10.50%

10.50%

10.50%

10.50%

9.45%

9.45%

9.45%

9.45%

9.45%

12.95%

12.95%

12.95%

12.95%

12.95%

12.95%

%
A1-1

A1-2

A2-1

A2-2

A2-3

A2-4

A3-1

A3-2

A3-3

A3-4

B1-1

B1-2

B1-3

B1-4

B1-5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4.500%

3.000%

3.600%

3.000%

3.000%

2.400%

2.625%

3.150%

2.625%

2.100%

1.701%

1.607%

1.890%

2.835%

1.418%

2.590%

2.590%

1.943%

1.943%

1.943%

1.943%

舆情应对能力

谣言处置效率

政府口碑

企业服务平台建设

监督管理与投诉举报渠道

主动服务机制建设

智慧应急体系建设

快速响应能力

应急事件数（负向）

风险监测机制

公共诉求响应时间（负向）

政府回应率

政府回应质量

跨区域服务可办理事项数量

智能办公辅助应用

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智慧养老

智慧文旅

智慧农业

知识产权智慧化服务

%

A1 互联网治理

A2 数智赋能
营商环境建设

A3 数智赋能
应急管理

B1 行政效能

B2 行业赋能

代码 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

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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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B 35.00%数智赋能
公共服务

C 20.00%数智化
保障支撑

D 15.00%数智化
公众参与

二级指标%

5.95%

5.95%

6.65%

6.65%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4.00%

4.00%

4.00%

4.00%

4.50%

4.50%

4.50%

5.25%

5.25%

5.25%

5.25%

%

B3-1

B3-2

B4-1

B4-2

C1-1

C1-2

C1-3

C2-1

C2-2

C2-3

C3-1

C3-2

C4-1

C4-2

D1-1

D1-2

D1-3

D2-1

D2-2

D3-1

D3-2

2.975%

2.975%

3.325%

3.325%

1.800%

2.100%

2.100%

1.800%

1.800%

2.400%

2.400%

1.600%

3.200%

0.800%

1.575%

1.350%

1.575%

2.625%

2.625%

3.150%

2.100%

新增数智型企业数

数据要素交易规模

就业保障服务

人才吸引与服务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数据交易支撑保障

人工智能政策制定

政府开放数据摘要质量

数据交易平台摘要质量

公共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数据分类分级

政府数据泄露事件 （负向）

领导人数智素养

公务人员数智素养

政务社交媒体互动水平

政务即时信息发布互动水平

政府视频化传播互动水平

综合公共服务热线建设

政府网站智能客服

政府数字适老化

政府数字无障碍

代码

B3 数智经济

B4 就业服务

C1 制度建设

C2 基础设施

C3 数据安全

C4 数智素养

D1 政务数字
传播互动

D2 智慧交互

D3 数字包容

代码 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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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政府评估框架大体形成了三类主导取
向。第一类以服务数字化程度为核心，围绕在线服务覆
盖率、跨部门整合程度与电子参与渠道建设展开；第二
类以制度与政策完备性为重点，强调数据治理规则、开
放数据制度与法律框架建设；第三类以成熟度分级为
方法，通过阶段划分刻画数字政府的发展水平。尽管表
述路径各不相同，这些框架在结构层面大体围绕若干
共同主题展开，包括发展阶段与成熟度逻辑、服务供给
与用户体验、制度与基础设施支撑、跨部门整合能力以
及风险与安全保障。而在具体评估操作中，这三类取向
往往共享一组跨框架的共性评估指标，分别嵌入服务
评估、公众互动与支撑条件等维度之中，体现了对低连
接人群、数字能力受限群体及其他使用条件受约束群
体的包容性关注，使评估能够识别数智公共服务在不
同群体之间的触达差异。

这种结构在数字化建设早期阶段具有较强区分
力，但在越来越多国家完成基础门户、在线服务与制度
框架建设之后，以功能存在与制度设立为核心的评价
方式，对运行差异的识别能力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
若评估仍主要停留在功能覆盖统计层面，便难以识别
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运行差异。

本指标体系在结构上避开是否建成的判断，而将
评价单元转移至运行能力层面。其核心区分点不在于
系统数量或政策数量，而在于四类能力结构：社会治理
维度关注政府在复杂社会运行情境中的响应、协同与
处置能力；公共服务维度关注服务供给的专业化、连续
性与问题解决质量；保障支撑维度关注基础设施、数据
治理、安全约束与制度承接能力；公众参与维度关注互
动机制、触达质量与数字包容水平。这种设计意味着评

四、指标体系的国际参照与结构迁移

价对象从设施转向能力，从存在转向表现。

（一）指标体系的国际参照

表8  数智赋能政府治理指标体系的国际参照

主导取向

评价单元

发展逻辑

服务评估

政府平台

数字参与

风险与安全

基础设施

技术嵌入

成熟度分级取向

服务数字化取向

制度完备性取向

跨结构评估指标 服务可及性
与群体包容

通过服务“是否可达与可用
公众是否真实采用
能力差异如何影响

获得”嵌入已有维度

纳入运行能力结构
衡量不同群体在服务获得

与持续使用方面的差异

以功能实现状态为判断基础

以成熟度分级刻画发展阶段

关注服务上线与覆盖程度

强调系统整合与平台完备

统计渠道数量与开放程度

多作为支撑性条件存在

强调建设水平与制度完备

关注技术部署与政策存在

以运行能力表现为判断基础

以能力结构刻画运行状态

关注回应质量与问题解决能力

强调跨区域协同与主动服务机制

测量互动深度与多渠道整合能力

纳入核心运行约束与负向指标

强调算力支撑、安全韧性与实际运行效果

关注智能工具在治理流程中的嵌入程度

主流国际评估框架的典型路径 本指标体系的结构取向参照维度

世界互联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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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能覆盖型框架相比，本指标体系在三个方面
形成结构差异。第一，从静态存在转向动态过程，强调
响应速度、风险控制与持续运行能力。第二，从单点功
能转向结构联动，观察不同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而非
孤立指标。第三，从建设规模转向运行韧性，将安全、算
力与风险管理纳入核心维度，而非外围支撑。同时，将
公众互动与数字包容纳入运行能力结构，使运行差异
不仅体现在系统层面的稳定性，也体现在服务触达与
实际获得层面的表现。这种差异并非简单替代，而是对
应数字政府发展阶段的变化。当数字政府进入数据驱
动与人工智能嵌入阶段，运行风险与系统稳定性成为
新的分化因素，本指标体系正是在这一结构背景下形
成，其国际参照意义不在于扩展功能清单，而在于调整
观察维度。

在跨国比较中，数字政府评估往往受到制度结构
差异的直接影响。行政层级设置、财政分权程度、公共
数据法律框架、信息公开制度及技术采购与运营模式
的不同，都会改变指标的可获取性与可比性。因此，一
套指标体系能否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使用，关键在于其
结构逻辑是否建立在普遍存在的治理场景之上。本指
标体系提供的是一套能力识别框架。它通过稳定的结
构分层刻画数智治理运行的关键能力板块，同时为不
同制度环境预留内容与方法层面的调整空间。这种结
构化而非模板化的设计，使其能够在保持逻辑一致性
的前提下，实现跨制度环境的应用与比较。

本指标体系的结构基础，并未依赖特定行政体制
或政策工具，而是围绕数智治理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
的四类能力场景展开：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交付与问题
响应、公共基础设施与制度保障、公众互动与可及性安
排。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组织模式，上述场景均构成数智
治理运行的基本单元，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均具有现实
存在基础。这种基于治理场景而非制度名称的结构划
分，是本指标体系具备迁移空间的前提。

在实际应用层面，本体系的迁移方式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第一，指标内容可替换。以“公共诉求响应时
间”为例，在不同国家可对应热线系统、在线申诉平台
或综合服务门户；“数据泄露事件”可依据各国信息安
全通报制度或监管披露规则进行统计调整。指标关注
的并非具体平台名称，而是效率或结果本身。第二，权
重结构可重组。不同政策阶段或治理重点下，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或公众参与的权重可进行再平衡，从而反
映本地政策优先级。第三，数据来源与测量方法可本地
化。行政数据、公开数据、第三方监测数据或调查数据
均可作为替代来源，在保持指标含义一致的前提下实
现方法调整。

需要强调的是，结构迁移并不意味着简单复制。制
度边界、法律要求与数据可获得性将直接影响指标实
施方式。例如，部分国家对个人数据披露有严格限制，
可能影响对响应质量或互动水平的算法测量；在分权
结构较强的国家，跨区域协同指标的统计口径也需要
重新界定。因此，本体系的可迁移性建立在“结构稳定、
内容替换、方法调整”的原则之上，而非指标文本的原
样适用。

（二）跨制度环境的迁移空间




